管理学院团员推优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为了进一步做好推优入党工作，为党员发展工作打下良好基础，根据学校团委《关于我校各级团组织进一步做好推优工作的意见》的有关精神，并结合《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首都师大组发〔2014〕18号）和我院学生具体实际，在听取广大团员的建议并借鉴各级党支部党员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经院团委集体讨论决定，特制定本补充规定，请各班团支部务必严格遵照执行。
1、 推优准备工作各班团支部务必推优投票前完成
1、 审查候选人资格，只有同时符合下列条件者方作为推优候选人；
（1） 已提交入党申请书超过一学期
（2） 推优前一学年两次期末考试所有必修课目无不及格现象（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和国家计算机等等级资格考试除外）
（3） 品行端正，无违规违纪行为
2、 把符合上述条件的同学按学号依次排序，投票时向全班同学说明这一情况；
3、 按本班人数统一准备投票纸张。
2、 推优具体程序
1、 核对本班到场人数。人数达到本班团员人数的2/3以上（含2/3）方可进行投票。
2、 投票前由各候选人做自我情况总结，使广大同学加深对候选人情况的了解。
3、 候选人数少于3人（含3人）时所选人数无限制，当候选人数多于3人时每位参加投票的同学所选人数最多不得超过总候选人人数的一半，否则该票无效。
4、 投票时应请本班班主任和本班发展工作联系人到场监督，班主任和本班发展联系人因故不能到场的，应提请党支部委托党员到场监督。
3、 推优结果的统计
1、 应当由与投票结果无利害关系的同学参与票数统计，由本班发展工作联系人监督统票；
2、 计票规则：
（1） 弃权票有效，计入总有效票
（2） 投票人数超过总有效票一半者为推优同学
3、 得票数超过（含等于）到会人数一半者为推优同学；
4、 投票结果应当时当地当众公布；
5、 将本班候选人所得票数及总有效票数如实记载，报本班团支书、各班发展工作联系人和该年级学生党支部书记各一份；
6、 经团支部推优后即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按照党员发展工作流程对其进行培养和考察。
4、 附则：
1、 原则上本班发展工作联系人应为非本班成员，由本年级学生党支部派出，负责监督推优工作的公平公正。
2、 本规定自2015年3月起执行，如与上级相关文件与精神有不符，以上级相关文件和精神为准；本规定最终解释权归管理学院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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